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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E D ( S R )  S A P  1 0 / 0 4  I I I

教 育 署 行 政 通 告 第 2 8 / 2 0 0 0 號

[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下 列 人 士 傳 閱 ——

( a ) 各 官 立 學 校 校 長 ；

( b ) 學 校 行 政 科 /輔 導 服 務 科 /區 域 教 育 辦 事 處

負 責 撰 寫 官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評 核 報 告 的 教 育

主 任 (行 政 )職 系 及 督 學 職 系 人 員 。 ]

有 關 撰 寫 官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評 核 報 告 的 統 屬 關 係 的 新 安 排

概 要

1.  本 通 告 旨 在 公 布 ， 撰 寫 官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評 核 報 告 的 統 屬 關

係 將 有 新 的 安 排 ，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

背 景

2 .   根 據 目 前 官 立 學 校 撰 寫 員 工 評 核 報 告 的 機 制 ， 評 核 工 作 未

有 平 均 分 配 ， 故 有 關 安 排 並 不 理 想 。

3 .   有 鑑 於 此 ， 由 管 職 雙 方 代 表 所 組 成 的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對 官 立

學 校 撰 寫 評 核 報 告 的 統 屬 關 係 進 行 了 檢 討，並 建 議 對 有 關 安 排 作

出 修 訂 ， 所 依 據 的 原 則 如 下 ——

( a ) 評 核 人 員 的 實 任 職 級 一 般 須 至 少 較 受 核 人 員 高 一 級 ；

( b ) 評 核 人 員 須 為 受 核 人 員 的 直 屬 主 管 或 熟 悉 受 核 人 員 表 現

者 ； 及

( c ) 各 級 主 管 應 平 均 分 擔 校 內 評 核 員 工 表 現 的 職 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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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新 安 排

4 .   教 育 署 已 決 定 採 納 工 作 小 組 所 建 議 的 修 訂 安 排 ， 詳 情 現 載

於 附 錄 I 及 I I， 並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的 評 核 周 期 實

施。 由 於 各 校 的 組 織 架 構 或 運 作 模 式 皆 不 盡 相 同， 各 校 長 務 須 參

照 本 通 告 附 錄 所 列 的 安 排 及 第 3 段 所 概 述 的 原 則，靈 活 分 配 評 核

工 作 予 合 適 的 人 員 。 有 需 要 時， 更 應 相 應 更 改 負 責 人 員 的 職 務。

5 .   附 錄 所 列 的 職 銜 ， 將 會 根 據 日 後 公 布 的 部 門 重 組 安 排 而 作

出 更 改 。

查 詢

6 .   如 對 本 通 告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 向 本 通 告 代 行 人 或 文 定

興 先 生 (電 話 ： 2 8 9 2  6 1 3 2 )查 詢 。

教 育 署 署 長

楊 式 淵 代 行

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十 六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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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

撰 寫 官 立 小 學 教 職 員 評 核 報 告 的 統 屬 關 係 的 修 訂 安 排

(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)

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批簽人員 覆核人員

助理文書主任 副校長 校長 — 高級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
文書助理/辦公室助理員 助理文書主任 副校長 校長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1

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覆核人員

(a) 副校長(助理教席/
小學學位教師)

(a) 校長(高級助理教席/首席助理教席/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文憑教師/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主任教師*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)

(b) 校長(助理教席/
小學學位教師)

(b) 分區教育主任(行政)

(a) 副校長(助理教席/
小學學位教師)

(a) 校長(高級助理教席/首席助理教席/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文憑教師/助理小學學位教師
(特殊教育班)

主任教師*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)

(b) 校長(助理教席/
小學學位教師)

(b) 特殊教育視學小組督學(學位/非學位)

* 假 如 主 任 教 師 一 職 是 由 資 深 文 憑 教 師 /助 理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擔 任 ， 則 評 核 人 員 應 由 高 一 級 的 人 員 擔 任 ， 即 由
副 校 長 評 核 ， 校 長 加 簽 ， 分 區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(行 政 )覆 核 。

下列撰寫評核報告的統屬關係維持不變

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覆核人員

校長
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/高級助理教席/首
席助理教席/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

分區教育主任(行政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 地域首席教育主任

副校長
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)
校長

(高級助理教席/首席助理教席/
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

分區教育主任(行政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

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 校長
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/高級助理教席/首
席助理教席/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

分區教育主任(行政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

助理教席

(特殊教育班)
校長

(助理教席/小學學位教師/高級助理教席/首
席助理教席/一級校長/二級校長)

高級督學(特殊教育視學) 首席督學(加強輔導服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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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 I

撰 寫 官 立 中 學 教 職 員 評 核 報 告 的 統 屬 關 係 的 修 訂 安 排

(由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)

²  假 如 學 校 是 由 高 級 教 育 主 任 出 任 校 長 ， 則 評 核 人 員 、 加 簽 人 員 及 覆 核 人 員 的 人 選 須 作 出 適 當 改 動 。

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覆核人員

二/三級實驗室技術員 一級實驗室技術員 科主任(科目統籌主任) 高級教育主任(校長)/中學校長

一級實驗室技術員 科主任(科目統籌主任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

(a) 科主任分科成員

(文憑教師/助理教席/高級助理教席/
助理教育主任)

(b) 科目統籌主任
(即教育主任/首席助理教席)

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

科主任

(文憑教師/助理教席/高級助理教席/
助理教育主任)

科目統籌主任

(即教育主任/首席助理教席)
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

(a) 科主任文憑教師/助理教席/高級助理教席/
助理教育主任(功能小組) (b) 科目統籌主任

(教育主任/首席助理教席)

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

(a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(a) 中學校長 (a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擔任功能小組組長一職的教師

(b) 高級教育主任 (校長) (b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 (b) 地域首席教育主任

(a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(a) 中學校長擔任功能小組副組長一職的教師 擔任功能小組組長一職的教育主任/
首席助理教席 (b)高級教育主任(校長) (b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

(a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(a) 中學校長 (a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教育主任/首席助理教席
(包括科主任) (b) 高級教育主任 (校長) (b)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 (b) 地域首席教育主任

文憑教師/助理教席
(特殊教育班)

高級助理教席(特殊教育班)或
科目統籌主任

(即教育主任/首席助理教席)

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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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批簽人員 覆核人員

(a) 助理文書主任 (a) 文書主任 (a) 中學校長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1文書助理/辦公室助理員
(b) 文書主任 (b) 中學校長 —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1

下列撰寫評核報告的統屬關係維持不變

受核人員 評核人員 加簽人員 覆核人員

一/二級中學校長/高級教育主任(校
長)

地域首席教育主任 助理署長(學校行政) 副署長

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 分區高級教育主任(行政) 地域首席教育主任

高級助理教席(特殊教育班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中學校長 首席督學

(加強輔導服務)
文書主任 中學校長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1 高級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

助理文書主任 文書主任 中學校長 高級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

工場雜務員(實驗室) 一/二級實驗室技術員 教師(科主任)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2

工場雜務員(金木工室) 教師(科主任) 高級教育主任(副校長) 行政主任(聘用及人事)62


